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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暂行管理办法 
 

学位论文撰写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和提

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

作用。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依据《教育部

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教研厅〔2019〕1 号）、《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

（学位〔2020〕19 号）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等文

件要求，制定本办法。 

一、时间要求 

博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二至第四学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论证，最迟在第四学期

结束前完成。 

硕士研究生应在入学后第二至第三学期进行学位论文开题论证，最迟在第三学期



结束前完成。 

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开题的，应延期毕业。延长毕业的时间，按照我校

学籍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二、组织实施 

(一)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工作由学院、系或学科专业、教研室、导师组统一组

织，采用报告会的方式集中进行。 

(二)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应设置评议组，设组长一人，主持报告会。评

议组成员必须是相关学科专业的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若

选题为交叉学科，应邀请相关学科的专家参加。可以邀请校外专家，费用由邀请单位

自理。参加报告会的研究生本人导师可以作为本次评议组成员，但不得担任评议组组

长。硕士研究生开题报告会评议组成员不少于 3名硕士生导师或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开题报告会评议组成员不少于 3名博士生导师或教授。 

(三)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应公开举行。报告会开始前一周内，应张贴公

告或以其他方式发布通知。 

三、一般程序 

(一) 评议组组长介绍评议组成员，宣布报告会程序。 

(二) 研究生本人陈述开题报告主要内容。硕士研究生汇报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

博士研究生不少于 15 分钟。 

(三) 评议组质询，研究生回答问题。 

(四) 评议组和研究生讨论，针对研究生的论文工作方案、技术方法等提出意见

或建议。 

(五) 评议组组长宣布评议组对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的评议结果。 



(六) 报告会结束后，组长代表评议组在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定表中填写意见，给

出评议结果，评议组每一名成员签字。研究生本人应在报告会结束后一周内，扫描研

究生开题报告评定表，以图片格式上传至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 

四、评议结果 

(一) 评议组成员中三分之二（含）以上通过本次开题报告论证，研究生学位论

文开题通过，进入下一步工作。 

(二) 评议组成员中通过开题报告论证的人数少于三分之二，本次学位论文开题

不通过，研究生应更换论文选题或对选题内容做进一步修改，一个月内进行二次开题

报告论证。二次开题的评议组成员组成，应与第一次相同。 

(三) 二次开题仍未通过的，给予退学处理。 

五、开题报告 

研究生应在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前，将开题报告文字内容上传至研究生管理信息

系统。开题报告的字数要求，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5000 字，博士研究生不少于 8000 字。 

开题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 文献综述：学位论文的选题背景或项目依托、国内外研究现状、存在问题、

研究目的或意义。 

(二) 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拟解决的问题、采取的研究方法或技术路线、可行

性分析。 

(三) 学位论文所需资料的收集方法、时间及工作安排。 

(四) 预期达到的目标或取得的研究成果。 

(五) 近 10 年来相关领域的中外参考文献。硕士研究生不少于 30 篇，博士研究

生不少于 50 篇。 



六、其他说明 

(一) 因公派留学、服兵役或其他原因保留学籍以及休学的研究生，可以申请延

迟开题。延迟开题的时间应和保留学籍或休学的时间相应。每名研究生在读期间只能

申请一次延迟开题。 

(二) 开题报告通过后，需要改变论文选题的，应重新进行开题报告论证。更换

论文选题但未重新开题的，不能参加中期考核。 

(三)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应在校内进行。国家公派留学资助或研究生院

资助出国出境的研究生，可以单独进行线上开题。由于其他原因需要在校外进行或需

要采取线上方式进行的，由所在学院审批，在保证开题质量的情况下方可实施。 

(四) 研究生对学位论文开题评议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报告会结束后 3个工作日

内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诉，由学院院长或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长组织复查，在接

到申诉 7个工作日内做出处理结果，将结论告知申诉人。 

(五)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1. 研究生开题报告评定表 

      2.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 

（附件见校园内网或研究生院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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